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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簽署第二期員工持股計劃資產管理合同的公告

茲提述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3月22日有關建
議採納員工持股計劃的公告、日期為2018年4月25日有關（其中包括）建議
採納員工持股計劃的通函及日期為 2019年9月27日的員工持股計劃的進
一步公告。

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決議、第八屆監事會第十次會議決
議以書面方式簽署，並於2019年9月25日以書面方式發出，審議並通過了《關
於公司實施第二期員工持股計劃的議案》。

本公司於2019年10月22日召開了第二期員工持股計劃第一次持有人會議，
審議通過了《關於設立第二期員工持股計劃管理委員會並授權管理委員
會負責員工持股計劃管理事宜的議案》等議案。

上述具體內容詳見本公司分別於 2018年3月22日、5月16日，2019年9月27

日及10月23日刊載在《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證券日報》及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的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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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代第二期員工持股計劃）作為資產委託人，
華泰證券（上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資產管理人，招商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蘇州分行作為資產託管人，三方在平等自願、誠實信用原則的基礎
上，簽署了《華泰資管重慶鋼鐵員工持股計劃2號單一資產管理計劃資產
管理合同》，該合同對委託資產狀況、委託資產的投資、合同當事人的權
利與義務等內容進行了詳細說明和約定。具體內容詳見於本公告日以
海外監管公告形式披露的《華泰資管重慶鋼鐵員工持股計劃2號單一資
產管理計劃資產管理合同》（只限中文版本）。

上述合同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章下之須
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告由公司自願作出。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孟祥雲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19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周竹平先生（非執行董事）、宋德安先生（非
執行董事）、張朔共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永祥先生（執行董事）、涂德令
先生（執行董事）、王力先生（執行董事）、徐以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辛清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王振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